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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增城区森林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

（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17年 9月至 11

月，广州市审计局（以下简称市审计局）对 2014年至 2016年的

增城区（区属）森林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

查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截至 2016年底，增城区实有林地面积为 73 608.9公顷，其

中生态公益林面积为 40 359.1公顷。实有林地中超过 9成为有林

地，天然林比重为 11.37%，全市森林覆盖率为 52.52%，森林蓄

积量 364.37万立方米。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增城区按照《广州市

“十二五”期间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目标责任书》的有关要求基

本完成管理工作。

二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增城区的集体林地所有权发证率仅 82%，集体林地使

用权发证率仅 2%，未完成《广州市“十二五”森林资源保护和发

展目标责任书》中要求林地所有权林权证发证率应达到 95%以

上，林地使用权林权证发证率应达到 90%以上的目标任务。

（二）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增城区仅于 2015年完成了森林防

火建设任务中 4个蓄水池的建设，总投入资金 84.49万元，未完

成《广州市森林防火发展“十二五”规划项目建设实施方案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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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项目建设总投资概算为 590.66万元的任务。

（三）增城区政府未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《增城经

济技术开发区 增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

要》（以下简称增城区“十二五”规划）及《增城区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。

（四）增城区“十二五”规划制定森林覆盖率预期目标不合理，

增速及目标设定与实际不符。

（五）增城区未按规定完成部分森林公园的规划及建设任

务，15个森林公园无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，其中 3个公园未完成

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，建设规划工作进展缓慢 。

(六）增城区政府未全面落实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要求。大东坑

次生林自然保护区未划定范围和界线，未编制建设规划，未设立

专门的管理机构，未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管

理工作。

（七）增城区有 3个项目共 2.38公顷的临时占用林地已超过

审批期限仍被占用。

（八）增城区森林公安分局未及时处理个别非法占用农用地

案件，涉及严重毁坏防护林林地 5.02亩（3 346.47平方米）。

（九）增城区未按时完成 3个区属国有林场改革任务，未开

展改革竞编，未规范用人机制。

三、审计调查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专项审计调查报告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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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成“十二五”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目标责任书的部分工作

任务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政府应尽快落实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的

各项目标任务；对未完成森林防火发展“十二五”规划项目建设

任务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应当重视森林防火建设，及时落实所需

资金，保障防火建设任务按时完成；对未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

设纳入“十二五”、“十三五”规划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将森林

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；对制定森林覆

盖率预期目标不合理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应科学编制规划，合理

设定规划目标；对未按规定完成部分森林公园的规划及建设任务

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应加快对上述森林公园的建设规划工作，切

实做好森林公园的管理工作；对未全面落实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要

求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应根据有关规定落实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

作要求；对 2.38公顷林地被超期占用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应严格

执法，及时清理超期占用林地行为；对应未按时完成 3个区属国

有林场改革任务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应加快林场改革进度，尽快

完成改革任务。

市审计局建议：增城区政府加强林业规划的编制和落实，加

快国有林场改革进度，加强林业管理及林业基础设施建设。

四、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增城区政府对审计调查指出的问题积极组织整改，编制生态

环境保护与绿地规划，开展国有林场改革竞编、规范用人机制等，

增城区森林公安分局已将个别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移送增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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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检察院，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于 2017年 11月 6日对犯罪嫌疑

人正式起诉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增城区政府在规定时间内向社会公

告。


